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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荐大连高新园区广源热力有限公司 

改制前临时法定代表人人选的公示通知 

 

根据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及委领导就确定广源热力临

时法定代表人的有关批示意见，经过广源热力工作组和领导班

子研究，征求区纪工委（监察审计局）意见等程序，推荐崔剑

光（广源热力综合管理中心负责人）担任大连高新园区广源热

力有限公司改制前临时法定代表人，同时兼任董事长、总经理，

履行经管委会批准、广源热力工作组集体决策后的相关职责，

其本人不承担决策等相关责任，亦不享有任何权利和待遇。 

以上公示，为期 5 个工作日。如对所公示的个人有异议，

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，于 2019年 9 月 12日

前送区国资办。 

 

联系电话：0411-84794407 

 

附件：崔剑光简历 

 

高新区国资办 

 

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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